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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

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核

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濮阳濮耐

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耐股份”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事项

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50号）

的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626,390,3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5年。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26,390,300.00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8,742,020.7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17,648,279.22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21

年6月1日出具了勤信验字[2021]第002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 

2024年5月16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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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继续使用不超过19,8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61,739.70万元，包括先期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13,475.53万元、募集资金到账后募投项目投入

15,358.37万元，补充流动资金32,905.80万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0.21万元。 

2024年1-6月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3,084.67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0.46万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45.34万元（包括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县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老城支行、中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及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2021年6月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

中“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宝明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明”），公司已根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

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为上海宝明开立募集资金子账户，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并披露。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设有 5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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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账

户余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投

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濮阳

县支行 

164591010400216

61 
120,166.00 

年产4万吨预制

件、6万吨散状

料、1万吨炮泥耐

火材料智能化制

造项目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投

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濮阳老城

支行 

257274386423 321,086.52 

年产1万吨转炉

系统用高性能环

保挡渣板智能制

造项目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投

资金专户 

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濮阳万达

支行 

410930010110001

401 
2,993.99 

上海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投

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濮阳

分行 

171202022920011

4644 
9,156.65 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募投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濮阳老城

支行 

259876992446 2.39 
上海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合计 453,405.55 -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变更的原因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 2021 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中“年产 4 万吨预制件、6 万

吨散状料、1 万吨炮泥耐火材料智能化制造项目”和“年产 1 万吨转炉系统用高

性能环保挡渣板智能制造项目”已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

效率，公司决定对上述两个募投项目进行结项。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上述两

个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为 8,779.13 万元（包括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金额 

以募集资金

投资总金额 

利息及扣除

银行手续费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节

余金额 

年产 4 万吨预制件、6 万

吨散状料、1 万吨炮泥耐

火材料智能化制造项目 

23,547.00 22,119.48 8.48 16,880.94 5,247.02 

年产 1 万吨转炉系统用

高性能环保挡渣板智能

制造项目 

14,320.00 13,298.67 4.79 9,771.35 3,532.11 

合计 37,867.00 35,418.15 13.27 26,652.29 8,7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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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结项募投项目资金节余及变更的主要原因 

在项目建设的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

募集资金，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

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坚持合理、有效、谨慎、

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成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

目总投入。 

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将剩余募集资金变更至“上海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

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相符，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变更投入至“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有利于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公司对现有资源的整合优势，改

善公司现金流动，保障优质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整体运行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三）本次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上述部分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存在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8,779.13 万元（包括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实际转出金

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公司拟将节余资金投入“上海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上海研发中心项目被宝山区经委认定为“宝山区优质项目”，为实现上海研

发中心战略定位，充分利用上海市对优质项目的支持政策，本着综合利用土地目

的，经与宝山区规划部门沟通，项目建筑容积率由原来的 0.6 调整为 1.74。上海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由 13,220.88 万元变更为 24,467.16 万元，调整内容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别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 调整后计划投资额 

1 工程建设费 11,446.58 21,904.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 1,144.74 1,151.16 

3 基本预备费 629.57 1,412.00 

总投资额 13,220.88 24,467.16 

本项目投资总额 24,467.16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 21,904.00 万元，工程建设

其他费 1,151.16 万元，基本预备费 1,412.00 万元。该项目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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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0.88 万元，变更后拟在原计划基础上，继续使用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 8,779.13 万元（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该项目建设资金不足

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四、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相关规定，公司对“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主要内容

如下： 

（一）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

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是国内产业的

发展方向。从全球产业趋势看，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我

国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正当其时。 

代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长

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可以更好地发挥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和科技外溢效应，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的

有机结合和效益最大化，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补短板强弱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 

然而，目前我国产业链整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大而不强、宽而

不深；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与前沿科技、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及延

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等方面仍存在难点堵点。 

目前，正值贯彻国家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

已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耐火材料行业在政府宏观规划指导下，围绕产业发展中

的问题开展研究，研发低碳、长寿命绿色耐材产品，实现技术工艺与自动智能数

字化深度融合，提升行业整体水平，实现绿色耐材可持续发展。针对钢铁、建材、

有色等高温工业碳达峰、碳中和及新能源、国防等领域的科技进步的需求，研发

长寿、节能及功能型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案，助力高温工业及相关领域实现双

碳目标和科技进步迫在眉睫。 

“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耐火材料工业，机遇与挑战共存。新常态下，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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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呈现出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已实施，《中国制造 2025》也拉开了建设制造业强国的序幕，还不仅给制

造业，给高温工业带来了发展机会，也为耐火材料工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十

三五”时期的减量发展，将给行业带来规范市场秩序，联合重组，提高生产集中

度的良好机遇。目前，市场在向逐步规范的方向转化，市场份额向优势企业转移，

在减量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是必然趋势，这就给耐火材料工业进一步整合规范

市场秩序和推动企业联合重组，提高行业生产集中度提供了极好机遇。“一带一

路”战略为耐火材料工业走出国门，更大力度地拓展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中

国制造 2025》不仅使耐火材料工业的服务领域更加广阔，服务的技术要求更高，

也给耐火材料产业自身工艺、装备的提升创造了动力。 

公司秉承技术营销战略，一方面与国内知名高校研学合作，一方面招聘培养

企业研发团队，建立了集团濮耐技术中心、北京研发中心、濮耐研究院、耐火材

料产业创新中心等科研机构，加快新产品研发及产品迭代升级，助力高温工业同

步发展。 

由于濮阳地处内陆地区，对吸收国内外行业尖端人才有一定不利影响。北京

研发中心侧重于基础性研究，且北京正在疏散非首都功能的行业和产业。而耐火

材料更注重实验和应用，建设新产品中试系统，建立研发和生产之间起着桥梁，

引用高科技检验检测设备，探索耐材微晶机理，是耐火材料研究人员的梦想和追

求。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基本没有耐材企业集中试、剖析、试验检测等为一体

的研发基地。 

为发挥上海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在新产品研发和推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

时利用上海地区的人才、区域、信息等优势，进一步完善公司研发体系。把上海

研发中心建设成为绿色化高温工业用新型耐材生产工艺技术研究平台、耐材集成

技术研发平台、耐材产业技术基础服务平台、中试试验示范基地和技术产业化推

广平台，研发共性关键新技术，推动耐火材料产业升级。 

通过高端人才引进及与国内外有关高校及科研单位开展交流合作，凝练研发

方向及共性关键技术项目，增强行业持续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海研发中心功能定位，考虑如下几点因素，为实现研发中心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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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规模相应调整。 

1、吸引高科技人才加盟，壮大高端研发团队建设，培育一支高素质、高水

平稳定的科研队伍； 

2、与科研院所深层次技术合作，加快绿色、低碳、长寿命耐材研发，关注

对标国内外标杆企业的新产品动态，为耐火材料产业界提供一个国际一流的产、

学、研基地及现代化综合性科研中心和学术交流平台； 

3、提升研发装备水平，置备国际先进的理化性能检测设备、显微结构和微

区成分分析设备、应用现场热态模拟试验装备等，为新型绿色耐材研发提供基础

手段； 

4、为解决高端人才及科研单位研发人员的生活住宿问题，增建研发人才公

寓，稳定研发团队。 

上海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的建设规模和定位调整，可以更好地从试验、检测、

中试对新产品进行试验、探索、调整，更有利于濮耐的技术进步，有利于核心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工程进展情况 

上海研发中心项目已获得相关土地证并完成发改委完成备案，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许可证照，项目目前处于正常建设状态。 

（三）重新论证结论 

本次对“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是公司根据自身

发展战略所做出的审慎决策，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

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有效。 

五、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为公司2021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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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工建设之后“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被上海市宝山区政府认定为战略预

留规划区改扩建优质项目，公司为充分利用上海市对优质项目的支持政策，对建

设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一）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由11,986㎡调整为36,706㎡； 

（二）建筑结构变化：原计划没有考虑装配式结构，建设过程中上海市要求

建筑结构装配率不低于40%； 

（三）建设用地容积率：由原土地建筑容积率0.6调整为现土地建筑容积率

1.74。 

单位：万元 

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内容 原投资金额 调整后投资金额 

工程建设费用 11,446.58 21,904.00 

工程建设其他费 1,144.74 1,151.16 

基本预备费 629.57 1,412.00 

合计 13,220.88 24,467.16 

基于“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方案调整情况，结合该次募集资金的其

他两个募投项目出现节余资金，公司拟将节余资金8,779.13万元（以实际转出金

额为准）全部用于“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目前该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将更好的推进“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相关安排及风险提示 

根据《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关于附加回售条款的约定： 

“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

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

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

在公司公告的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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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债券持有人会议审

议。若股东大会及债券持有人会议均审议通过该事项，公司将披露可转换公司债

券回售的提示性公告，届时公司将按照公告内容办理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相关

事宜。 

截至2024年6月30日，“濮耐转债”尚有6,261,347张挂牌交易，债券余额为人

民币626,134,700元，该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及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后，将触发“濮

耐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不排除上述“濮耐转债”会发生全部回售的可能。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本次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

并继续实施系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等因素做出的决策，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

公司本次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事项无异议，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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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一鸣  刘丽君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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